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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

2024 南島民族論壇女性人才觀摩交流

報名簡章

壹、計畫目標

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遴選國內 10名女性訪問人員，代表我國共

同參與2024年帛琉全國婦女大會，參訪當地非政府營利組織或團

體、政府機關或文化場域設施、原住民族部落等，進行文化交流

並吸取帛琉推動性別相關議題之成果與經驗，拓展原住民族女性

國際視野，並建構促進多方合作及網路連結，促進我國原住民與

世界合作機制。

貳、參加人數與資格

一、 人數：共計 10      名  。

二、 以原住民族女性為原則，或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對原住

民族政策有重大貢獻之非原住民(至多 1 人)。

三、 語言條件：宜具英語檢定證明（全民英檢，或相當程度之

英檢以上）及族語檢定者尤佳。

四、 具有下列任一項資格者：

(一) 曾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歷屆婦女意見領袖菁英班，並

領有完訓證明之結訓人員。

(二)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培訓之文化安全導論師資。

(三) 曾獲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曙獎者。

(四) 致力於對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發展與推動達 5 年以上且

有具體事蹟者。

(五) 經原住民族委員會評估對原住民族政策之推動具優良

事蹟且有重大貢獻者。

五、 未曾參加過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2 年「南島民族論壇女性

人才觀摩交流」者為優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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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權利與義務

一、權利：原住民族委員會負擔觀摩交流費用，補助項目如下：

1. 國際機票：臺灣至帛琉經濟艙來回機票乙張。

2. 通訊卡：提供通訊卡予訪問人員供手機通訊、上網使用。

3. 由南島民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統一規劃並補助當地住

宿、交通及膳食，不另發放生活費。

二、義務

(一) 須全程參與，出國前訪問人員因故退出至廠商損失費用

者，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6 點規定由團

員自付費用。

(二) 須於本觀摩交流結束後 14天內繳交心得報告乙篇，以中

文撰寫，內容應包含參加目的、會議心得、實地參訪及

文化交流心得、政策建議；字數至少 3000字。

肆、參訪時間與地點

一、日期：113 年 9月 28日至 10月 2日（星期六至三），計 5
日。

二、地點：帛琉共和國。

三、行程規劃(依實際情形調整)：
日期 內容

9月 28日(六) 自桃園國際機場飛往帛琉共和國

9月 29日(日) 參訪當地非政府營利組織或團體、政府機關

9月 30日(一) 参加帛琉婦女大會

10月 1日(二) 1. 參訪文化場域設施、原住民族部落等。

2. 辦理晚宴餐敘，邀請帛琉代表進行交流

10月 2日(三) 返臺

伍、報名方式

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3 年 8月 1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 時

（得依原住民族委員會需求調整）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 電郵報名  至 hsuan@pic-travel.com.tw 來信主旨務必註明：

「報名參加『2024 南島民族論壇女性人才觀摩交流』遴選」，

承辦單位將於收件後於隔 1工作日回復確認。

（二） 填妥簡章附件報名表後，併同資料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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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
2. 二吋大頭照。

3. 護照資料頁。

4. 遴選資格證明：如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歷屆婦女意見領

袖菁英班結訓證明、文化安全導論師資證明、獲原曙獎

證明、致力於對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發展與推動達 5 年以

上事蹟、或其他對原住民族政策之推動優良事蹟。

5.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：如語文檢定測驗合格證書或成績

單、在學證明、在職證明、服務證明、獲獎證明、專題

著作等。

陸、資料審查與錄取公告

一、審查作業：採書面審查，並依「2024 南島民族論壇女性人

才觀摩交流」遴選評分辦法辦理。

二、錄取公告：

(一) 錄取人數：正取      10      名；備取      10      名  。
(二) 錄取名單將於 8月底前公告於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，

公告同時針對錄取者寄發錄取電子郵件並以電話通知錄

取，確認錄取結果收悉。

(三) 經主辦單位公告錄取名單 3日內，倘以電子郵件及電話

聯繫未果，逕予取消錄取資格。

(四) 候補錄取：錄取名單公告後，如有主動申請放棄參加者，

或經主辦單位以電子郵件、電話聯繫未果者，將依備取

順序遞補，並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候補錄取人員。

柒、注意事項

一、 為保障參與者之權利，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，逾

期報名者，恕不予受理，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。

二、 如需申請公假者、登錄公務人員時數者，請務必於報名表

上勾選，並註明服務機關單位全名，以利提供妥善服務。

三、 報名人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冒用或不實等情

事發生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將取消本次參訪資格，並自負相

關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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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觀摩交流期間僅以參加人員為補助對象，請勿攜伴參加，

若有攜伴者，取消本觀摩交流資格。

五、 本觀摩交流倘遇不可抗力之因素(如颱風)等，經原民會評

估保有取消本行程之權利。

六、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定及相關會

議決議辦理。

捌、附件（報名表）

附件

「2024 南島民族論壇女性人才觀摩交流」報名表

姓名
（與身分證一致）

英文
（與護照一

致）

性別

清晰之個人照

族名 族別

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

聯絡電話 日： 夜：

聯絡地址

電子信箱

最高學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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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機關 職稱

服務機關
地址

服務機關
電話

符合資格

請擇 1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：
1. □具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歷屆婦女意見領袖菁英班結訓證明。
2. □具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安全導論師資證明。
3. □獲原曙獎證明。
4. □致力於對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發展與推動達 5 年以上事蹟
5. □其他對原住民族政策之推動優良事蹟(報名後逕由本會評估認定)

是否須辦理護照
(若需協助辦理，
其衍伸費用應自

行支應)

□ 是(請備照片 2 吋 2 張申請護照用、身分證正本、舊護照正本)
※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者，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，必須親自持
憑申請護照應備文件，向主管機關委辦並公告之戶籍所在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轄內之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「人別確認」。
□ 是(自行辦理)
□ 否(已具護照者，請注意護照有效期限需六個月)

是否需公務人員
終生學習時數

□是     □否

飲食習慣

□葷食    □素食

語言溝通能力

1.英語：□TOEFL：＿＿分；□TOEIC：＿＿分；□IELTS：＿＿分
□全民英檢：＿＿級；□其他： ____(詳述檢定名稱與級數)

2.族語（______語）：□初級；□中級；□中高級；□高級；□優級

※若有務請檢附語文能力檢定測驗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影本

住宿 參訪期間 113 年 9月 28日至 10月 2日一律須配合住宿。

國內緊急
連絡人

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

聯絡地址

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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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觀摩交流之
動機

(500 至 800字)

(書寫對參與本次觀摩交流之期待與動機、未來如何運用於職場或研
究之方法等)

參與國內、外原
住民族公共事務
與發展相關經歷

與事蹟
(500 至 800字)

(書寫實際參與原住民族公共事務與發展之經驗、感想及原住民族待
解決之政策困境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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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認識與準備
(500 至 800字)

(書寫包含對帛琉全國婦女大會之認識、原住民族健康議題、帛琉在
地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、最有興趣之原住民族議題、原住民族健康，
為觀摩交流所作之相關準備作業等)

參與國際活動
經歷

活動名稱 國    家 起、迄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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